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随着微信逐渐成为网络交流的主

流工具之一， 与微信等相关的诈骗手段层出不

穷。 近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对一起男扮女

与他人 “网恋”， 编造各种名目索要钱款的诈

骗案件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 依法判

决被告人王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并处罚金 1 万元。

2017 年 7 月， 95 后小伙王某与在娱乐场

所工作的张女士谈恋爱。 其间， 张女士将其工

作手机和工作微信交由王某打理， 嘱咐王某平

日帮忙用她的工作微信与客户聊聊天、 增加感

情。 仅半个月的时间， 王某即与张女士因感情

不和分手。 分手后， 张女士并未将其工作手机

及微信从王某处要回。

此后， 王某仍不时用 “张女士” 的身份在

微信上进行聊天。 一次， 王某在聊天中发现张

女士微信好友内的吴先生对张女士似乎有意，

便动了歪心思， “顺水推舟” 与吴先生确定了

“恋爱” 关系， 打算骗点小钱。

王某在维系这段 “感情” 时， 逐渐尝试向

吴先生请求清空购物车、 朋友吃饭帮忙买单

等， 或者微信上撒娇说自己没钱了， 吴先生均

不疑有他， 对 “张女士” 在经济上有求必应。

尝到甜头的王某不再满足于 “小钱”， 开

始通过网络学习一些骗人的话术， 编造自己被

逼债、 发生交通事故要赔钱、 家人生病等各种

理由， 持续不断加大向吴先生要钱的力度。

“我要离开上海了， 而且我觉得问他要钱

要的有点多了， 自己也怕了， 就和对方说自己

手机掉了微信找不回来了， 就不再联系了。”

就这样欺骗吴先生一年后， 王某离开了上海。

联系不上 “张女士” 的吴先生这才逐渐发

现不对劲， 遂于 2018 年 9 月向公安机关报案。

今年 4 月， 公安民警在苏州市某酒店房间内将

王某抓获到案。

经查，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9 月， 王某

冒名使用 “张女士” 的微信、 QQ 聊天工具，

以谈恋爱为由， 在和吴先生在网络上确立了恋

爱关系后， 编造购买礼物、 家人生病、 被人逼

债、 交通事故赔偿等事由， 多次向吴先生索要

钱款， 共计骗得吴先生 19 万余元。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王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

式，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

诈骗罪， 依法应予处罚。 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

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指控的罪名成立。

结合被告人王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及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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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新加坡进口的“龙井茶”

商家被罚54.5万冤不冤？

编纂村志却写错村民姓氏事迹
村民要求村委会赔偿2万元 法院驳回
□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张涛

为了记录历史， 传承文明， 宣扬农村的

风土人情和人文素养， 有的村委会组织编纂

村志丛书， 使得本村的人和事能够以文字的

形式保存下来。 但若是编纂不仔细， 将村民

的姓氏和事迹写错了， 是否构成侵犯人格权

呢？ 近日， 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人格

权纠纷案件， 村民认为村委会编纂的村志将

自己的姓氏和事迹写错， 侵犯了其人格权，

要求村委会停止侵权、 消除影响、 赔礼道

歉， 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 2 万元。

村志丛书写错村民名字事迹

沈某是上海市金山区某村村民。 该村村

委会于 2016 年底正式出版了村志丛书， 书

中记载了该村的发展历史、 地理环境、 风俗

习惯、 村庄名人及其故事等。

不久， 村委会将村志发放给每户村民。

沈某拿到村志后， 发现书中将自己的姓氏和

事迹均写错了， 将 “沈某” 写成了 “张某”，

将 “遗体捐献” 写成了 “申请加入上海市骨

髓志愿者”， 导致沈某被村民嘲笑， 流言不

断。 沈某要求村委会更正， 但村委会一直拖

延， 遂诉至法院。

沈某认为， 村委会的侵权行为导致村里

流言不断， 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严重影响， 要

求村委会停止侵权、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

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 2 万元。

村委会表示， 村志编纂时间较长， 确实

存在失误， 但并非故意， 也有将其他村民信

息记载错误的情况。 村委会得知村志出现错

误后， 已召开会议， 制作了勘误表并交由村

小组组长签收下发。 村委会不存在侵害沈某

名誉的主观恶意， 且采取了积极消除影响的

行为， 致歉声明也张贴在了村委会公告栏

中。

该案审理期间， 村委会又制作了一份 《致

歉声明》， 张贴在村委会公告栏内， 对村志在

编纂过程中的疏漏给沈某造成的影响表示歉

意。 另该村村委会主任当面将 《致歉声明》 交

给沈某， 并向沈某表示了歉意。

法院：无主观故意，未造成明显伤害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庭审中， 沈某主张的

人格权主要是指名誉权。 评判是否构成侵害名

誉权， 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

实、 行为人行为违法、 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

间有因果关系、 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

首先， 村委会编纂村志， 主要是正面宣传

该村的风土人情、 人文素养， 主观上并无以损

害或贬低沈某的人格为目的而采取侮辱、 诽谤

等方式侵害沈某名誉的恶意。

其次， 村志在编纂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并

不会对沈某的名誉造成损害。 无论是 “遗体捐

献”，还是“申请加入上海市骨髓志愿者”都是值

得颂扬的正能量行为。村委会写错事迹，不会导

致沈某本人的社会评价降低而名誉受损。

再次， 村委会在认识到出版的村志中确实

有将沈某姓名、 事迹写错的情形后， 已经积极

组织班子成员商讨处理此事， 制作村志勘误表

告知沈某， 并下发至各个小组。 村委会在庭审

结束后， 又在村委会张贴了 《致歉声明》， 足

以消除此事对沈某造成的不利影响。

村委会虽然在编纂村志的过程中将沈某姓

氏、 事迹写错， 但并无损害沈某名誉的主观故

意， 也不会导致沈某的社会评价降低。 并且村

委会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赔礼道歉、 消除影

响， 故对沈某要求被告停止侵权、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的诉请， 法院不予支持。 沈某未提供

证据证明此事对其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 故

对沈某要求村委会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

求， 法院不予支持。

该案上诉后， 二审维持了原判。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卫锋

从新加坡进口茶叶， 贴上 “龙井茶”

标签进行销售， 为此商品被没收， 还收到

54.5 万余元的 “罚单” ……商家对行政复

议决定不服， 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这也是浦东法院审理的首例涉地

理标志知产行政案件。 日前， 由浦东法院

院长吴金水担任审判长， 与知识产权审判

庭负责人吴智永、 审判员王潇共同组成合

议庭， 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

作出一审判决：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此次庭审也是浦东新区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旁听、讲评“三合一”活动的重要内

容。宣判后，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李国

华，浦东法院院长吴金水，浦东新区司法局

局长李宝令， 市司法局行政应诉处处长宋

健，市政协常委、全国律协知产委副主任游

闽键，以及来自市司法局、浦东新区各委办

局、管委会、街镇等170余人参加了讲评会。

进口茶叶当“龙井茶”卖，商

家被罚54.5万

原告特威茶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下称特威茶公司）专门从事茶叶销售和餐

饮管理的经营活动。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7 月间， 该公司分三次从新加坡进口茶

叶， 并委托上海某贸易公司为其办理相关

进口手续。过程中，对方按要求制作了中文

标签，并贴附在产品上。 就这样，这些进口

茶叶被贴上标有“龙井茶”“盛玺龙井茶”字

样的中文标签，后被原告予以销售。

2020 年 11 月 2 日， 浦东新区知识产

权局向原告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书》， 认

定该公司未经 “龙井茶” 商标权利人许

可， 在茶叶外包装上贴附标有 “龙井茶”

“盛玺龙井茶” 字样的中文标签， 起到了

标识商品的原产地等特定品质的作用， 且

该公司无法证明涉案茶叶原料的原产地，

该行为易使公众误认为涉案茶叶获得了商

标权利人的授权， 容易造成混淆。

因此， 浦东知识产权局责令特威茶公

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没收其尚未出售的

相关茶叶共计 1422 盒， 并对其处以 54.5

万余元的罚款。 该公司不服， 申请行政复

议。 浦东新区政府后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维持了上述行政处罚决定。

商家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认

为被告并无管辖权

原告诉称，浦东知识产权局作出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浦东新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对此予以

维持，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判令撤

销上述 《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

书》。

原告认为， 由于自贸区的特殊地位及其

法律适用情况， 自贸区入关之前发生的标签

贴附行为应属于不能直接适用我国 《商标

法》 管辖的行为， 故被告对此并无管辖权。

而且， “龙井茶” “盛玺龙井茶” 中文标签

贴附并未区分商品来源， 不构成 “商标使

用” 行为。 因此， 原告行为并未侵犯 “龙井

茶” 注册商标专用权。 即使认定构成侵权，

54.5 万余元的罚款金额亦属于处罚过重。

庭审中，浦东知识产权局辩称，其对原告

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

凿，法律依据充分，处罚适当，程序合法。浦东

新区政府则辩称， 其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复议

决定的法定职责，所作《行政复议决定书》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两被告均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原告行为属于商标性使

用，构成商标侵权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龙井茶作为我

国传统名茶， 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其特定的

品质主要由其茶叶产区的自然因素、 采摘条

件和制作工艺等决定。

本案中 ， 原告将标有 “盛玺龙井茶 ”

“龙井茶” 字样的中文标签贴附于茶叶外包

装盒上， 将上述字样作为商品名称使用的行

为， 属于商标性使用。 原告未获得 “龙井

茶” 商标权利人的授权， 根据现有证据， 也

无法证明涉案茶叶确实来源于龙井茶种植地

域范围并具有相应的特定品质。 因此原告并

不具备使用 “龙井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

条件， 构成对第三人享有的 “龙井茶” 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侵害。

法院认为， 由于自贸区海关政策的特殊

性，进口货物入区程序、报关方式更为便捷，

但在法律适用方面， 在自贸区内发生的商标

侵权行为，不能排除我国《商标法》等法律的

适用。而且，涉案商品已经进入我国境内并进

行销售，原告的行为仍需受我国法律的规制。

此外， 原告的违法行为不构成从轻、 减

轻或者免除行政处罚的条件， 浦东知识产权

局根据原告的违法经营数额， 结合其违法行

为性质、 情节， 对其作出没收侵权产品及处

非法经营额两倍的处罚决定， 符合法律规

定。 浦东新区政府提供的证据和依据亦足以

证明其具有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的职权， 所作

复议决定合法。

据此， 原告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判决予以驳回。

定做陶瓷杯 收到的是“废品”？
青浦法院审理一起定作合同纠纷案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牛子

本报讯 2020 年 4 月， 某贸易公司与某

陶瓷厂， 约定购买其陶瓷厂制作的马克杯。 然

而收货时， 贸易公司认为杯子存在上色不均、

部分脱色等质量问题， 几乎都是废品。 于是起

诉至青浦区人民法院， 要求陶瓷厂赔偿损失。

近日， 青浦法院审理并判决了这起定作合同纠

纷案。

2020 年 4 月 ， 贸易公司与陶瓷厂签订

《购销合同》， 合同约定， 定做 3000 个指定图

案和工艺的陶瓷马克杯， 并约定若逾期发货或

存在质量问题， 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贸易公司收到杯子后认为， 该批陶瓷马克

杯存在质量问题且陶瓷厂没有按约发货， 于是

与陶瓷厂进行了协商， 双方重新签订了补充协

议， 约定陶瓷厂补做 700 个陶瓷杯， 之前的违

约问题贸易公司不再向陶瓷厂主张。

补做的马克杯到货后， 贸易公司认为仍然

存在质量问题， 于是诉至法院， 要求陶瓷厂赔

偿 700 个杯子的货款。

贸易公司诉称， 陶瓷厂在定做 3000 个陶

瓷马克杯的大货时就存在违约行为， 不仅没按

时发货， 且马克杯存在上色不均、 部分脱色等

质量问题。 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后， 陶瓷厂补做

的马克杯仍然存有白斑、 上色不匀等问题， 几

乎都是废品。 且其收到杯子的时间已经超过补

充协议约定的发货时间， 因此补充协议无效，

陶瓷厂应当按照之前的约定就质量问题承担违

约责任。

陶瓷厂辩称， 补发的马克杯不存在质量

问题 ， 且经过贸易公司视频验货后才发货 。

虽然在交付 3000 个马克杯时存在逾期发货的

情况， 但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 约定补发 700

个杯子后， 不再就逾期发货承担责任， 且其交

付的货物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也不存在质量

问题。

庭审中， 贸易公司向法庭提供了陶瓷马克

杯的样品， 陶瓷厂对样品的真实性无异议， 根

据该样品， 补发的马克杯杯身存有一到两个的

微小白色小斑点等瑕疵。

法院另查明， 交付的杯子被贸易公司在签

收货物的当天， 重新包装并转卖给案外人， 由

案外人销售给个人客户。

法院认为， 结合双方合同的约定 ， 产品

不存在质量问题。 即使陶瓷厂存在延迟补发，

贸易公司不但未有拒收的意思表示， 还将补

发的马克杯签收并重新包装供应给其客户， 自

己的行为实际履行了 《补充协议》 的相关内

容， 因此对贸易公司主张协议未生效的意见不

予采信。 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贸易公司的诉

请。

假扮女性行骗 男子获刑4年

龙
天


